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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青

    随着石油地震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石油地震勘探资料归档保管的载体、环境、条件及资料种类
都有了新的变化，对地震勘探资料的归档保管有了新的要求，SY/1' 5928-94《石油地震勘探资料归

档保管规定》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对石油地震勘探资料归档保管的要求，因此对原
标准进行必要的修改势在必行。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有:增加了前言等有关内容:“引用标准”中增加了SY/1' 5513-1996《陆上

三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等3个标准:从石油地震勘探行业的系统性出发，按照资料的采
集、处理和解释的顺序，对原标准 “归档要求”中的4.1至4.10进行了重新编写;另外，删除了有

关 “地震测井”资料归档的内容，使标准的内容和结构更加明确清晰。

    本标准的附录A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自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SY/1' 5928-940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石油物探专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港油田集团地球物理勘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刘 军 王吉馄 华振江

    本标准于1994年8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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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SYNC 5928-94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油地震勘探各项原始资料的采集、处理和解释成果归档保管的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存放石油地震勘探资料的档案 (资料)室 (馆)，其他有关档案 (资料)室 (馆)

也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SY/C 5171-1999 石油物探测量规范

    SY/'C 5330-1995 陆上二维地震勘探资料采集技术规范
    SY/T 5331-2000 石油地震勘探解释图件
    SY/T 5332-1997 陆上二维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SY/C 5454-19% 垂直地震剖面法勘探技术规程
    SY/C 5455-1997 陆上三维地震勘探资料采集技术规范

    SY/C 5481-19%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技术规程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石油地震勘探资料 seismic exploration data
    在石油地震勘探设计、野外采集、计算机处理、解释及综合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

价值的磁记录介质、胶片、文字、图表、照片、软盘、光盘等各种形式载体的文件资料。

4 归档内容及要求

4.1野外采集成果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4.1.1地震勘探设计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a)地震勘探总体设计、规划及审批意见，应印刷成册并附设计规划图;
    b)区块技术设计书及各种附图、技术设计图及审批意见;

    c)施工设计书及各种附图。

4.1.2 二维采集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a)测量成果:应归档的测量成果资料按SYNC 5171-1999中12.2的规定执行，凡上交归档的

软盘必须加写保护;
    b)原始磁带:具体要求按SY/1' 5330-1995中4.4.2 b), d), e)的规定执行，凡上交归档的

磁带必须加写保护;
    c)仪器班报:具体要求按SY/C 5330-1995中4.4.1 b)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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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观测系统图:具体要求按SY/r 5330-1995中5.2的规定执行;

    e)二维地震勘探辅助数据软盘;
    f)表层静校正数据 (包括软盘)、小折射、微测井的原始资料及解释成果;
    B)地震剖面档案卡:具体要求按SY/T 5330-1995中5.4的规定执行。

4.1.3 三维采集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a)应归档的测量成果资料按4.1.2 a)的规定执行;
    b)原始磁带:具体要求按SY/r 5455-1997中5.2.10的规定执行，凡上交归档的磁带必须加

写保护;

    c)仪器班报:具体要求按SY/r 5455-1997中第8章a)的规定执行;
    d)观测系统图:观测系统图应每束线一张，具体要求按SY/1' 5455-1997中第8章b)的规定

执行;

    e)三维地震勘探辅助数据软盘;
    f)野外静校正资料 (数据软盘)，包括统一基准面高程、替换速度、激发点和接收点静校正量、

小折射和微测井的原始资料及解释成果。

4.1.4  VSP测井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a)施工设计及各种附图;

    b)测量原始资料及计算结果;
    c)仪器班报:具体要求按SY/r 5454-19%中4.5.1的规定执行;
    d)原始磁带:具体要求按SY/1' 5454-1996中4.5.4的规定执行;

    e)静校正资料;
    f)施工总结报告:具体要求按SY/1' 5454-19%中4.5.6的规定执行。

4.1.5其他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a)在海上或水域地区施工所获得的水深数据、水上一次定位原始资料、导航班报、水上定位处

理成果 (软盘或磁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上交水上二次定位数据及其他资料;

    b)野外采集工作总结报告，验收意见书附在报告之后;
    c)对仪器班报的归档保管除了按4.1.2 c), 4.1.3 c), 4.1.4 c)的要求执行以外，同时应按国

际通用的SPS或Pi /90辅助数据格式提供电子班报;

    d)对原始磁带的归档保管除了按4.1.2 b), 4.1.3 b), 4.1.4 d)的要求执行以外，对折断或拉
伤的磁带必须修复，并将情况注明在班报上;

    e)各种有查考和保留价值的资料;
    f)地震测井资料的归档参照4.1.4的内容执行。

4.2 处理成果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4.2.1二维资料处理成果归档内容除了按SY/1' 5332-1997中8.2的要求执行外，还应上交二维测
线位置图。其他资料各探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有所增减。

4.2.2 三维资料处理成果归档内容除按SY/I' 5331-2000中第8章的要求执行外，还应上交三维

CMP面元分布图。其他资料各探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有所增减。

4.2.3 处理成果胶片剖面归档内容及要求:
    a)各类胶片应有牛皮纸套，其长短应与胶片宽度一致，并贴标签;标签内容应包括地区、测线

号、起止桩号、队号、采集及处理时间、剖面类型及处理机型;

    b)二维胶片每条测线一卷，三维胶片和水平切片也按顺序成卷归档。

4.2.4  VSP资料处理成果归档内容及要求:
    a)零井源距VSP:走廊切除后的剖面、走廊叠加成果;

    b)非零井源距VSP:偏移叠加或CMl〕转换叠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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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Y/T 5454-19%中第6章所规定的技术报告。

4.3解释成果资料归档内容及要求
4.3.1地震勘探资料解释应上交归档SY/1' 5481-1996中第14章所规定的各种成果总结报告及附

图、附表。报告及附图、附表的要求应符合SY/1' 5481-19%中的规定。
4.3.2 带有解释成果的纸剖面。每条时间剖面均需在左端贴牛皮纸封面，其宽度与剖面一致，封面

上应贴标签，标签内容应包括地区、测线号、队号、采集时间及处理时间、剖面类型。最终上交的剖
面必须做到剖面清洁、完整无损，反射层代号、标色清楚。

4.3.3 三维解释最终成果数据库。
4.4 透明纸底图归档内容及要求
4.4.1 凡上交的透明纸底图诸要素必须齐全，如图名、图例、线性比例尺、责任表图框、方里网、

经纬度等。

4.4.2 图面应整洁完好。
4.4.3 每幅图都应有牛皮纸套，并在套上注明图名、比例尺和时间，套上图名应与套内图件一致。

4.5文字报告、附表、附图归档要求
4.5.1上交归档的报告、图件一律胶印，所用纸张应质地优良、经久耐用。

4.5.2文字排版美观、印刷清楚。
4.5.3文字报告的封面应反映项目名称、工作单位的全称和报告提交时间。

4.5.4文字报告的扉页应反映项目的全称、编写人、审核人、负责人、工作单位、提交报告时间。
4.5.5正文、附图、附表、附件等目录必须与实物相符，目录顺序应为:

    a)正文目录:按文字报告章节顺序编排;

    b)附图目录:反映图件的顺序号、图号、图名、比例尺;
    c)附表目录:反映附表顺序号、名称;

    d)附件目录:反映附件顺序号、名称。

4.5.6 附表、附件一般与文字报告汇装成一册。附表、附件较多时可单独成册。
4.5.7 文字报告规格:标准的A4纸，即长297mm I宽210mmo
4.5.8 附图除应符合SY/1' 5331中的规定外，还包括:

    a)图件应准确、清晰、美观，不能胶印的应印晒清楚;

    b)除图件名称外还应有图件编号及顺序号 (如总数为25张，第4张为25一4);

    c)图件折叠为长297mm,宽210mm的手风琴式，图件名折在外面。

4.5.9 不得将右 缺失 、揭坏 、橄糊不清和其他不符合规宁 的咨料 卜空

5 保管期限及其变更

5.1保管期限的划分

5.1.1凡对石油勘探、开发、科研活动具有历史查考和长远利用价值的地震勘探资料应定为永久性
保管。

5.1.2 凡在较长时期内具有利用价值的应定为长期保管 (长期保管期限为16--50年)。
5.1.3 凡对近期工作有参考价值的应定为短期保管 (短期保管期限最长为15年)。
5.1.4 起算时间:自归档之日起。

5.2 保管期限
    具体规定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

5.3 保管期限的变更

5.3.1 同一地区，凡没有再次进行勘探，原有资料的保管期限不变。

5.3.2 同一地区，由于地震勘探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取得了新的资料，原有资料已降低利用价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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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改变保管期限。
5.3.3 数字磁带转储后，原有的数字磁带可以改变保管期。
5.3.4 地震资料缩微后，原有的地震资料可以改变保管期。

6.1

保管条件

  档案库房的温度应控制在 14-24r-，相对湿度控制在45%-60%。在规定范围内，温度及湿度

每昼夜波动幅度要求为:温度士29C，相对湿度土5%0
6.2库房应科学安装温度、湿度记录仪表，潮湿地区应配去湿机，专门库房应安装空调。

6.3 库房内外温度，湿度应定时测记，一般每天两次，掌握温度及湿度变化情况，随时予以调节。

6.4 空调、去湿或增湿设备应定期检修保养，温度、湿度仪表按规定进行周期校检。
6.5 档案柜架离墙壁距离不小于1007nm，垂直于有窗的墙壁成行摆设，行距不小于600mmo

6.6 存放磁介质的档案柜应做到防磁。
6.7 档案库房应做到:防盗、防火、防潮、防尘、防磁、防虫蛀、防有害物及污染等。

7 鉴定和销毁

7.1地震勘探档案资料的保管情况应至少三年进行一次定期检查。

7.2 对资料定期检查，存在的问题应及时整改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补救。
7.3 地震勘探档案资料的借阅、销毁等应经过资料所属单位的批准，并按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
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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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石油地屁勘探成果资料保管期限

石油地震勘探成果资料保管期限见表Al.

                      表Al 石油地震勘探成果资料保管期限

分类 资 料 名 称 保管期限

地
震
勘
探
采
集
的
原
始
资
料

地震勘探的总体设计、区块设计书及附图、施工设计书及附图、审批意见 永久

地震勘探规划及附图 永久

野外施工总结报告及验收意见书 永久

低速带小折射、微测井记录，VSP资料及附图 永久

野外原始地展记录磁带、班报、观测系统 永久

测量原始记录手簿 永久

计算、成果手簿 (磁盘及打印资料) 永久

卫星定位资料及附图 永久

处
理
成
果
资
料

资料处理档案袋 短期

胶片剖面 长期

处理总结报告及附图 长期

最终处理成果带 长期

有保留价值的中间成果带 短期

目标处理成果带 长期

解
释
成
果
资
料

经解释用于作图的各种剖面 长期

剖面交点记录本 短期

各种透明底图 长期

各种专题报告、方法研究报告及附图，井位设计图 长期

各种构造图册、构造数据表 长期

各种比例尺的勘探程度图 长期

人机联作解释专题报告及附图 长期

人机联作解释成果图件袋 长期

综
0
口

研
究

公司 (处)的生产年报 长期

勘探开发部署数据表、图册等 长期

野外地震新方法、新技术试验报告 短期

资料处理新方法、新程序研究报告 短期

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改进或研究成果 长期


